不涉及医学伦理证明

深圳大学：

     我单位 申报人姓名 同志申报的 2024 年  深圳大学2035追求卓越研究计划（自然科学）    项目“申报课题的名称”中，不涉及医学伦理学范畴。申请人承诺将在我单位伦理委员会监督之下开展相关研究工作，确保研究符合伦理委员会相关规定，维护患者权益。

本审批函仅限推荐申报  2024   年  深圳大学2035追求卓越研究计划（自然科学）   项目使用，申报人已承诺，如项目立项，需重新送审相关文件至伦理委员会，获得正式伦理审查批准函后，方可开展与医学伦理相关的实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大学总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08月05日       

